撤销登记（备案）决定书
京兴市监撤字〔2026〕第030号

当事人：北京生吉智慧生态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110115MA00BKRDX2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滨河街27号8层813A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刘宗红
当事人于2022年11月10日取得公司注销登记，根据XXX向我局反映的当事人隐瞒重要事实办理注销登记的情况。我局于2025年10月28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予以受理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
经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当事人已不在注册地址经营。经查询登记档案，当事人注销登记时提交的清算报告声称“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并加盖当事人公章。

XXX向我局提交了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京0115民初7534号民事判决书和（2020）京0115执9764号执行裁定书，2020年7月13日判决“北京生吉智慧生态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XXX返还本金60000元并支付利息。”，2020年11月23日裁定“申请执行人XXX享有要求被执行人北京生吉智慧生态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继续履行债务及依法向本院申请恢复执行的权利，被执行人北京生吉智慧生态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有继续向申请执行人XXX履行债务的义务。”据XXX陈述，截至2022年11月10日当事人注销登记时，仍未向其履行债务。
我局向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邮寄询问通知书，无法取得联系，因《询问通知书》无法直接送达当事人及全部相关利害关系人，我局予以公告送达。同时，我局以书面形式函询公安、税务、法院、检察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意见，相关部门未向我局提出异议。

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取得联系。我局于2025年12月1日至2025年1月15日将上述涉嫌虚假注销登记情况，通过大兴区人民政府网站向社会公示，公示期内无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
我局于2026年1月17日向当事人公告送达撤销冒名登记（备案）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撤销冒名登记（备案）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撤销内容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未要求举行听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的情形符合“经调查认定存在虚假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相关市场主体和人员无法联系或者拒不配合的，登记机关可以将相关市场主体的登记时间、登记事项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45日。相关市场主体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示期内没有提出异议的，登记机关可以撤销市场主体登记。”的规定，本局决定撤销北京生吉智慧生态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2022年11月10日注销登记。                                            

如对本决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大兴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后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印章）

                                 2026年4月23日
